
中信建投首农食品集团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的公告

中信建投首农食品集团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中信

建投首农商业 REIT，场内简称：首农商业，扩位简称：中信建投首农商业 REIT，

基金代码：508601，以下简称“本基金”）的募集期为 2026 年 5 月 25 日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含）。其中，战略投资者及网下投资者的募集期为 2026 年

5 月 25 日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含）；根据《中信建投首农食品集团封闭式商

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提前结束募集并进行比例配售的公

告》，公众投资者的募集期为 2026 年 5 月 25 日。

根据《中信建投首农食品集团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中信建投首农食品集团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

新、《中信建投首农食品集团封闭式商业不动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

告》（以下简称“《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决定对网下投资者及公众投资者的认购申请实施

全程比例配售，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认购和缴款情况

本次发售基金份额总额为100,000万份，由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公众发售

三个部分组成。根据战略配售、网下发售及公众发售认购及缴款情况，经基金

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协商一致，本次发售不启用回拨机制。

（一）战略投资者

本基金初始战略配售发售份额为 70,000 万份，为本次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

70%。经核查确认，截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发售公告》中披露的 39 家战略

投资者均已根据战略配售协议，按照网下询价确定的认购价格认购其承诺的基

金份额，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认购款项足额汇至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本

次发售最终战略配售发售份额为 70,000 万份，与初始战略配售基金份额数量相

同。

（二）网下投资者



本基金网下发售初始发售份额为 21,000 万份，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份额数

量后发售份额的 70%。截至 2026 年 5 月 26 日，《发售公告》中披露的有效报

价配售对象已全部按照《发售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认购并完成了认购款项

的全额缴纳，对应的有效认购基金份额数量为 1,683,430 万份，超过发售公告

中规定的网下初始发售总量，触发比例配售。

（三）公众投资者

本基金公众发售初始发售份额为 9,000 万份，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份额数

量后发售份额的 30%。截至 2026 年 5 月 25 日，公众投资者的有效认购基金份

额数量为 912,962.540178 万份且已缴付全额认购资金，超过发售公告中规定的

公众初始发售总量，触发比例配售。

二、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

（一）战略投资者

本基金战略投资者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为 100%。

（二）网下投资者

本基金网下投资者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为 1.247453%。

网下投资者获配份额的计算方式为：

确定配售比例：认购申请确认比例＝配售比例=最终网下发售份额/全部有

效网下认购份额

某一配售对象的获配份额=该配售对象的有效认购份额×配售比例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份额向下取整后精确到 1 份，产

生的剩余份额分配给认购份额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认购份额数量相同时，

产生的剩余份额分配给认购时间（以上交所“REITs 询价与认购系统”显示的

申报时间及申报编号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

本次发售所有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的配售比例相同。最终确认的份

额以在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的份额为准。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

束后退还给投资者，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三）公众投资者

本基金公众投资者配售比例为 0.98580167%。

公众投资者认购费用与获配份额的计算方式为：



确定配售比例：认购申请确认比例＝配售比例＝最终公众发售份额/全部有

效公众认购份额。

某一公众投资者的获配份额＝该公众投资者的有效认购份额×配售比例。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投资者的获配份额向下取整后精确到 1 份，产生

的剩余份额按每位投资者 1 份，依次分配给认购金额最大的投资者；当认购金

额相同时，分配给认购时间最早的投资者。份额取整完成后，某一公众投资者

的最终获配份额=获配份额+取整分配份额。

份额取整完成后，获得取整分配份额的公众投资者将重新计算认购费用。

最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机构登记的份额为准。公众投资者认

购费率按照实际净认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计算。认购申请确认金额/份额不受认

购最低限额的限制。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退还给投资者，

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投资人自行承担。

投资者缴纳的全部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全部利息不折算为基金份额

持有人的基金份额，全部计入基金资产。

三、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网下投资者发生配售，未获配部分认购资金将于募集期结束后的 3 个工

作日内退还至原账户。公众投资者发生配售，未获配部分认购资金将于本基金

募集期结束后的 3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场内交易所会员单位或场外基金销售机构，

退回至投资者原账户的时间请以所在场内交易所会员单位或场外基金销售机构

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

2、如有疑问，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cfund108.com）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 4009-108-108 咨询、了解详情。

特此公告。






